
关于四川国为制药有限公司实施强制性 

清洁生产审核企业信息公布 

根据眉山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关于转发《关于公布 2025 年度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重点企业名单的通知》的通知，我司被

纳入 2025 年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企业名单，现将我司有关信息公布如下： 

1、企业名称：四川国为制药有限公司 

2、法人代表：郭礼新 

3、企业所在地址：眉山市东坡区本草大道北段 11 号 

4、有毒有害物质信息： 

1）有毒有害物质信息： 

①甲苯，年用量 3t，主要用于琥珀酸索利那新、阿戈美拉汀等产品生产。 

②二氯甲烷，年用量 1.6t，主要用于贝前列素钠、骨化三醇、琥珀酸索利那新等产品生产。 

2）剧毒化学品信息： 

①叠氮化钠，年用量约 42g，主要用于检验； 

②三正丁胺，年用量约 140ml，主要用于检验； 

③黄色氧化汞，年用量约 7.472g，主要用于检测试剂硫酸汞配制； 



④三氧化二砷，年用量约 0.391g，主要用于检测试剂标准砷溶液的配制； 

⑤二氯化汞，年用量约 1.306g，主要用于检测试剂二氯化汞试液的配制； 

⑥乙酸汞，年用量约 17.35g，主要用于检测试剂乙酸汞试液配制。 

3）危险废物信息：详见下表 

危险废物信息公开 

序

号 
危废名称 产生部门 危废类别 危废代码 分类说明 

1 废化学试剂 实验室、储运部、各生产车间 HW49 900-999-49 
实验室或库房的过期或者未参与反应作为辅助用的化学化学试剂，一般指瓶装

试剂 

2 沾染物 实验室、各生产车间 HW49 900-041-49 
各生产车间人员使用过后的鞋套、手套、头套等；含有或者沾染毒性、感染性

危险废物的废弃的包装物、容器、过滤吸附介质 

3 废吸附剂 原料药生产车间 HW02 271-004-02 一般指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吸附剂 

4 废产品及原料 制剂生产车间 HW02 272-005-02 制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产品和原料药 

5 废有机溶剂 各生产车间 HW06 900-402-06 

工业生产中作为清洗剂、萃取剂、溶剂或者 反应介质使用后废弃的有机溶剂，

包括苯、 苯乙烯、丁醇、丙酮、正己烷、甲苯、邻二 甲苯、间二甲苯、对二

甲苯、1,2,4-三甲苯、 乙苯、乙醇、异丙醇、乙醚、丙醚、乙酸甲酯、乙酸乙

酯、乙酸丁酯、丙酸丁酯、苯酚，以及在使用前混合的含有一种或者多种上述

溶剂的混合/调和溶剂 

6 废母液及反应基废物 原料药生产车间 HW02 271-002-02 化学合成原料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母液及 反应基废物 

7 废药物药品 制剂生产车间 HW03 900-002-03 制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产品 

8 检测废液 实验室 HW49 900-047-49 实验室检测产生或污水站在线监测室产生的废液 

9 废水污泥 污水站 HW06 900-409-06 污水站脱泥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 

10 废危化品 QC、储运部、各生产车间 HW49 900-999-49 实验室或库房的过期或者未参与反应作为辅助用的化学药品 



11 废矿物油 设备部、各生产车间 HW08 900-217-08 使用工业齿轮油进行机械设备润滑过程中产 生的废润滑油 

12 尾气塔废活性炭 各废气治理设施属地车间 HW49 900-039-49 

烟气、VOCs 治理过程（不包括餐饮行业油烟治理过程）产生的废活性炭，化

学原料和化学制品脱色（不包括有机合成食品添加剂脱色）、除杂、净化过程

产生的废活性炭（不包括 900-405-06、772-005-18、261-053-29、 

265-002-29、384-003-29、387-001-29 类危险废物） 

13 反应残余物 原料药生产车间 HW02 271-001-02 化学合成原料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蒸馏及反应残余物 

 

公开单位：四川国为制药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开时间：2025 年 4 月 21 日 


